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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數位教材製作獎勵辦法 
99.09.28.99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99.10.14.99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訂定通過 

103.03.17.102學年度第 8次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計創新育成中心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103.04.10.102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11.05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01.07.10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01.04.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02.23.111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03.06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09.23  113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長榮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數位教學，獎勵本校教師製作數位教材，提升教學成果並

應用於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以下簡稱MOOCs)或數位

教材導入課程之混成教學模式，特訂定「長榮大學數位教材製作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第二條 數位教材類型及定義如下： 

一、 開放式課程錄製(Open Course Ware，以下簡稱 OCW)：為當學期之實際教學現場課程

內容，並須後製成數位教學影片。 

二、 單元類型教材：由簡報、圖文、影像、動畫、3D互動、體感教材等多媒體教材組

合，須搭配影音講解完成之教材，以單元為計算單位。 

三、 完整數位課程：課程內容可完整闡述一個學習主題並有明確之起始與結尾，且由數段

小單元教材組成，其每一單元教材能夠互相結合串接，讓學習者能夠自行上網學習，

無需教師在旁協助說明。 

第三條 數位教材製作原則與應用如下： 

一、 開放式課程錄製： 

(一) 本類型課程須為本校開設必選修之正式學分課程，且不得為演講類型課程。 

(二) 課程錄製至少 12週(含)以上，教材以 1週為 1單元計算且每週教材影片時數須符

合當週實際上課時數 50%以上。 

(三) 教材製作之創意、創新內容須以教師為主體，內容不得有抄襲、改作或其他侵害

他人著作權、播放他人影片或學生報告片段等之情事。 

(四) 教材內容須永久放置於本校指定之教學平台，開放校內學生或校外受眾觀看。 

二、 單元類型教材： 

(一) 本類型教材不採認隨堂錄影。 

(二) 教材錄製每單元長度以 10-20分鐘為原則。 

(三) 教材設計須包含隨堂測驗、問題討論等。 

(四) 教材製作之創意、創新內容須以教師為主體，內容不得有抄襲、改作或其他侵害

他人著作權、播放他人影片或學生報告片段等之情事。 

(五) 本類型教材須應用於本校連續兩個學年度(或連續四個學期)內所開設之正式學分

課程，並放置於本校指定教學平台，開放校內學生或校外受眾觀看。 

三、 完整數位課程： 

(一) 本類型課程主要為配合學校教學政策所開設之課程，由教務處邀請教師參與錄製

此數位課程，或一年內教師自行參與外部計畫所開設的數位課程。 

(二) 本類型教材不採認隨堂錄影。 

(三) 教材錄製每單元長度以不超過 15分鐘為原則，總時數須滿足 6-9小時。 

(四) 教材製作之創意、創新內容須以教師為主體，內容不得有抄襲、改作或其他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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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著作權、播放他人影片或學生報告片段等之情事。 

(五) 課程活動規劃須包含師生討論區互動、繳交作業、線上測驗及學期成效評量等機

制。 

(六) 本類型課程一年內須於計畫指定之學習平臺或開放平台上開課至少 1次，且註冊

人數須達 150人次，課程使用次數達 2,000人次。 

第四條 申請獎勵須為本校專任(含專案)教師。 

除完整數位課程獎勵外，其他各類型獎勵須未曾申請國、內外補助獎勵。但各類型仍

須符合下列條件限制： 

一、 開放式課程錄製每門課程以獎勵 1次為原則，五年後若有更新重製，得再提出申

請。 

二、 單元類型教材每單元以獎勵 1次為原則，二學年後若有更新重製，得再提出申

請。 

三、 完整數位課程每一門課程皆以獎勵一次為原則，五年後若有更新重製，得再提出

申請。若已獲校內、外數位課程計畫補助，則視成果卓著情況，每一門課程以獎

勵一次為原則。 

申請補助應提出以下表件供審查: 

一、 長榮大學獎勵製作數位教材申請表。 

二、 長榮大學製作數位教材切結書及創用 CC(Creative-Common)授權同意書。 

三、 數位教材之電子檔。 

四、 取得教材內容引用影、音、圖、文等相關智財權之佐證資料。 

第五條 申請獎勵應於當年公告截止時間前，向教務處提出申請，資料不齊或逾期者皆不予受理。 

教務處於彙整申請資料後，提交「數位教材獎勵審查小組」進行審議，並依審查建議進行

獎勵金核發作業及回覆教師申請結果。 

第六條 數位教材獎勵審查小組由校內具製作數位教材經歷教師及校外相關專家共五至七位組成。 

審查小組之組成由教務長為當然委員及召集人，其他委員由教務處提供委員建議名單，供

校長圈選排序並聘任之，任期為一年。 

第七條 本辦法各類型教材獎勵如下： 

一、 開放式課程錄製經審核通過者，每門課程核予一萬元獎勵金。 

二、 單元類型教材經審核通過者，核予獎勵1單元教材以一千元為原則，每次以10單元

教材為上限。 

三、 完整數位課程經審核通過者給予獎勵，每門課程核予二至六萬元不等之獎勵金，獎

勵標準得由「數位教材獎勵審查小組」依申請當年度之經費預算調整。 

已獲校外數位課程計畫補助者，得視補助經費多寡、製作精緻程度、修習完課人數等

條件，依本辦法提出申請，經審議通過，另由教務處簽陳鈞長核予獎勵金一萬元且錄

製達6小時之課程可減學期授課鐘點1小時，並於一學年度內折抵完。 

通過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機構等認證審查者，經本校「數位教材獎勵審查小組」會議

審議通過，核予每門課程獎勵金二萬元。 

獎勵之數位教材如為多名教師共同製作時，應於申請表中載明合作方式(權利、義務)及

錄製課程之分工佔比，其獎勵金額則依其佔比分配。 

開設完整數位課程若有衍生相關收入，每門課程之收入50%歸於開設教師，50%歸於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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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辦法所獎勵之教材應實際應用於本校推動之教學政策項目，並於教學中置於本校指定之

校內教學平臺或校外開放平台(如 OCW、MOOCs等)，且同意五年內提供每年使用成效概況

及相關統計資訊。 

若獲獎勵兩年內，該教材無開課應用成效或相關使用統計資料時，將由教務處暫停申請獎勵

權限一年。 

第九條 教材之製作及使用應嚴格遵守智慧財產權、著作權法等相關規定，且其教學內容之創

作或取得無侵害他人權利或著作權之情事。 

完成之數位教材之智慧財產權歸屬本校，著作人格權歸屬原教材製作教師。教師並須同

意不對本校或本校授權利用教材之第三人行使著作人格權。 

第十條 申請獎勵之資料經稽查或檢舉有違法，且經「數位教材獎勵審查小組」調查屬實者，除

追回已頒發之獎金外，並提送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予以議處。 

第十一條 獲獎勵之教師應配合參與相關教學研習、成果發表會及研討會，分享教學心得，供全校

教師觀摩學習。 

第十二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相關計畫或學校經費編列支應，並得視核定經費額度調整獎

勵限額。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及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